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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疆“去极端化”工作中亟待厘清的认识问题
*

张 轩 杜 蓉

内容提要: 新疆的“去极端化”工作需要在一些深层次问题和模糊问题上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，
深化认识、澄清观念。为此，不应固化传统和习俗，传统和习俗需要与时代发展同步; 不要固化民族
和宗教的关系，没有哪个民族天然就信仰宗教，天然就是某个宗教的信徒; 不要固化宗教禁忌与习俗

的关系，宗教禁忌不具有科学意义和应然价值。各民族要相互尊重，不可污名化其他民族的生活方式、风
俗习惯。同时，还要划清底线，任何人都不能以杀戮和剥夺他人的生命来实现自己进入天堂的幻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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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类文明是在传承、改造、创新的道路上实现前行的，任何只求固守传统不可改变，任何完全弃
绝传统重起炉灶的做法都是不可行的。近年来新疆“去极端化”工作中问题的几个症结就在于如何对待
传统、习俗，如何科学看待历史上形成的宗教与民族间的关系，如何正确对待宗教禁忌与民族习俗的
关联。宗教极端主义所蛊惑的“回到原有教旨”，鼓吹“教族一体”，借口保护少数民族传统文化，反对
所谓“汉文化”侵袭，抵制汉语学习等主张，其荒谬之处显而易见。2018 年 9 月间网文“新疆大地，一
场思想解放运动正在上演”①获得普遍关注，也提醒我们揭露和打击“三股势力”险恶的用心还需要在更
加深入的层面上展开。

一、不要固化传统和习俗

传统、习俗、特色是一个民族或一种文化在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具有相对稳定性，为人们所认同并
融入日常社会生活的文化、心理和行为。它们具有相对稳定性、传承性和变动性。
正确对待传统。传统、特色和习俗是一个民族和文化历史进程的记录与传承。但是，传统与特色

不等于优秀，更不代表先进，同样也不是不可改变。我们要改变“传统的就是好的”，“原生态的就是
好的”，“文化、习俗就应是原汁原味”的观念。传统有稳定性更有可变性，没有一成不变的传统，变
化与适应是传统存在和延续的基本前提。传统的东西总是要在时代的进步中不断地改变，才能跟得上
时代变迁的脚步，固步自封、一成不变的结果只能是被淘汰或者仅具有进入历史博物馆的价值。那种
动辄追求原生态、原汁原味的观念和行为，在理论上是幼稚的，在心态上是保守的，在现实中是迂腐
的，在实践中往往是极端偏执和危险的。
不要固化习俗。习俗不是判定优劣、好坏的标准。习俗属于规则的一种，《说文解字》说: “俗，

习也”。规则从类型上讲，有习俗、禁忌、道德、规章制度和法律等，人类文明的进程是与规则的产生
与不断修正完善呈正相关关系的。我国各民族在长期的生活中都形成了一些独特的习俗，任何习俗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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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生都是一定时代的产物，一些习俗的产生还受到迷信、巫术、宗教的影响。从其作用上讲，习俗还
有积极、消极和中性之分。习俗不是一成不变的，习俗在各个民族的发展进程中会不断地或强化、或
修正、或改变。不能以“习俗”为拒绝改变的理由和借口。新疆历史上就属于经济比较落后的地方，随
着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，对其中一些习惯与风俗加以改变并适应新时代社会的要求，是自然且必要的。
当然，在习俗问题上各民族必须相互尊重，相互包容。
尊重并适度保持特色。在特色问题上要兼顾特色与共性的统一。特色是有其价值的，但对特色的

态度不应是固守、固化，任何文化、习俗、特色都会随着时间流变、演化。特色是个性层面的，不能
只强调个性而看不到共性，不能只强调本民族特色而忽视了中华民族的一体性，不能只看到文化差异

而忽视了中华文化的共生性。要倡导开放、包容的思想和心理模式，要讲差异还要讲融合，要尊重差
异而不是固化差异，要讲中华文化的多元更要讲中华文化的一体。我们需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
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，构建、统一、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，加强中华民族的大团结，强化
中华民族的政治认同、文化认同、民族认同、国家认同和道路认同。民族既是“现实的共同体”，也是
“想象的共同体”。民族既是历史的产物，但同样也离不开人们特别是知识精英的主动建构。“种族、
宗教、语言和地域，这些东西本身并不足以构成民族，不足以引发民族主义”。“本世纪的误解之一，
是混淆了人民的自决和民族的自决”。① 我们既要尊重和重视不同的族群及其历史、文化渊源，同时也
不宜过分强调民族的差异与不同。
现实中存在的的一个重要问题是，有些人总是只强调传统和差异性，只强调本民族的特色与传统。

对这种一味强调民族差异、一味强调本民族利益、一味强调本民族传统，在实际言行中对国家利益、中
华民族共同利益漠视、回避甚至侵害的情况，不能再姑息纵容。当我们一些人陶醉于文化多样性、民族
多样性时，当我们一些人还热衷于书斋探讨、理论自我推导时，新疆反分裂斗争的残酷性、复杂性、长
期性，“三股势力”的反人类性、反文明性、反人道性已昭告了他们的短视与破产。在不久前学术界的一
场争论中，有学者引用了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中的观点“多民族是我国的一大特色，也是我国发展的一大有
利因素”，这本是一种正常规范严谨的学术表达。但有人却将这一表述偷换为“我们各民族所拥有的各种
差异，就是这种优势的所在和体现，是我们国家发展的一大有利因素”。② 这其中表现的如果不是政治上
的幼稚、短视和糊涂，就是别有用心。现在是我们对此高度警惕并务必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扼制的时候了。

二、不要固化民族和宗教的关系

宗教是人类历史上重要的文化现象，有其产生、发展和消亡的过程。宗教不是从来就有的，也不
是永恒存在的。
国务院新闻办 2019 年 3 月发布的《新疆的反恐、去极端化斗争与人权保障》白皮书中指出，新疆历

来是多种宗教并存的地区。至 16 世纪初，形成了以伊斯兰教为主、多种宗教并存的格局并延续至今。③

该白皮书中指出，“伊斯兰教既不是维吾尔族等民族天生信仰的宗教，也不是其唯一信仰的宗教。直到
今天，仍有不少群众不信仰宗教或信仰其他宗教”。
民族并不是划定是否有宗教信仰的标准，也不是划定信仰这种宗教或不信仰那种宗教的标准。我

国《宪法》第三十六条规定: “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。”“任何国家机关、社会团体和个人
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，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。”宗教信仰自
由既包括信仰宗教的自由，也包括不信仰的自由; 既包括信仰这个宗教的自由，也包括信仰其他宗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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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自由; 既包括信教的自由，也包括退教或改信其他宗教的自由。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与司法规定说
明，宗教信仰是公民个人的事务，信与不信宗教，信这个与信那个宗教，不再信某个宗教与改信其他

宗教，完全是公民个人的事情，与其他人无关，也与公民是哪个民族无关。民族成份取决于个人的出
身即其血缘关系，而宗教信仰则是个人后天生活经历、社会活动的产物。新疆的各个少数民族不是天
然的穆斯林，不是天生地就信仰宗教，也不是从来就只信仰伊斯兰教。把某个民族人为地贴上“全民信
教”的标签，把某个民族的人民人为地等同于“穆斯林”，将某个特定宗教与特定民族固化，在理论中不
可成立，在实际社会生活中则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和后果。这种做法本身就是违反我国宪法的言行，
是刻意进行的“教族捆绑”，是“三股势力”制造分裂意识、制造民族隔阂的险恶手法。
我们坚持的是宗教与教育相分离，宗教与行政相分离，这也是当今世界文明国家的普遍选择。需

要强调的是，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，我们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，我们主流意识形态的立场是无神

论。坚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大原则。共产党员务必要在这个问题上做出表率，“共产党员要做坚定的
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者，严守党章规定，坚定理想信念，牢记党的宗旨，绝不能在宗教中寻找自己的价

值和信念。”①共产党人是共产主义者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是无神论的，就是要在现实社会中通过不断
地奋斗实现每个人自由全面的发展。少数民族共产党员要努力培育与夯实共产主义理想与信念，牢记
自己的政治身份与担当，在这样的问题上不可有什么摇摆，必须坚定自己的政治立场，做一个合格的

马克思主义者，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。

三、不要固化宗教禁忌与习俗的关系

如何认识禁忌与戒律? 禁忌一词来自生活于太平洋波里尼西亚群岛的土著人的语言“塔布”，其原
意有“奉为神圣的”和“不可接触的”意义，指被禁止的事物。禁忌与戒律是宗教生活中的一种重要现
象，也是信仰超人间力量的宗教行为的一个构成部分，它作为从宗教方面对人的行为所作的特殊规定，

对于宗教、社会和人们生活有着很大的影响。在宗教活动中，禁忌是指教义或习俗上不容许的方面。
如犹太教中的“摩西十诫”，佛教的“五戒十善”等等。宗教禁忌既包含一些世俗生活中的规则，也包含
着宗教自身的特定要求。而后者往往是主要方面，具有神秘主义的色彩。
在伊斯兰教社会，一些与日常生活中关系比较密切的饮食禁忌，如禁吃猪肉、自死物和血液，这

些规定是宗教戒律，经过历史演变，已成为信教群众( 穆斯林) 的风俗习惯。为什么穆斯林禁食猪肉?
穆斯林禁食猪肉是和阿拉伯半岛的自然地理环境、生产方式密切相关的。阿拉伯半岛的大部分地区是
沙漠和草原，自古居民以畜牧业为主，放牧牛、马、驼和羊，逐水草而居。猪这类畜类是杂食性动物，
以粮食为主，特别是半岛缺少水，天气炎热，以猪的生理习性( 猪无汗腺、又喜大量喝水) 很难生存。
这就是说，阿拉伯半岛自然条件明显不适宜猪的生长，而给了牛马羊以广阔的生存天地。正是由于这
样的自然条件，居住在阿拉伯半岛的居民自古就不吃猪肉而吃牛羊驼肉。阿拉伯半岛最早的居民闪米
特人在其不断迁徙、扩散的过程中，将这一习俗带到了周边的许多地方。公元前五世纪，希腊学者希
罗多德在其著作《历史》一书中最早记录了当时的埃及人认为猪是不洁净的。古犹太人在创立犹太教
时，首先把不吃猪肉的习俗写进犹太教的经文之中。在《旧约·肋未记》中记载，“上主训示摩西和亚
郎说: ‘你们可吃的兽类如下: 凡走兽中有偶蹄，有趾及反刍的，你们都可以吃。……猪，它虽有偶
蹄，蹄虽有趾，却不反刍，对你们仍是不洁的。这些走兽的肉，你们不可吃; 他们的尸体，也不可触
摸，因为对你们都是不洁的’。”伊斯兰教创立时，沿袭了阿拉伯地区的古老习俗，吸收了犹太教的戒
律，与半岛的地理环境和经济条件相适应。《古兰经》在第 5 章第 3 节中规定: “禁止你们吃自死物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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血液、猪肉，以及诵非真主之名而宰杀的、勒死的、捶死的、跌死的、牴死的、野兽吃剩的动物———
但宰后才死的，仍然可吃”。
为什么会有禁食动物血液的规定? 《旧约·肋未记》中有禁食动物血液的规定: “凡是血，不论是

鸟血或兽血，决不可吃”。不吃血液是一种古老的禁忌，并非始于伊斯兰教，也不源于之前的犹太教。
尼安德特人和山顶洞人的墓葬仪式中都可以看到对血液的崇拜。这种观念现代人仍有保留。如我们日
常生活中所说的“血债”表示人命，“血债要用血来还”表示以命抵命，写血书喝血酒表示以生命担保
等。认为灵魂和生命是神圣的，吃血是渎神的行为。犹太人认为血是生命的所在，生命是归于天主的，
所以不可吃血，后来的伊斯兰教也禁止吃血。《旧约·申命纪》中还有不吃自死物的禁忌，“凡自死的
动物，人不可吃”。不吃自死物的肉，起初是人们生活实践经验的总结。古代闪米特人往往因吃自死物
染上疾病甚至死亡，可能是由于在炎热地区自死物很快腐烂。但当时人们不能解释原因，就认为自死
物不洁净，不可吃。伊斯兰教承袭了这种教规。当然，伊斯兰教不吃自死物还有另外的原因，即伊斯
兰教认为世界上一切万物皆属安拉，生死皆由安拉掌握，所以自死物不可吃。
为什么有禁止饮酒的规定? 宗教教义中不饮酒的要求最早源于犹太教，由于酒能使人昏迷，容易

让人失职，所以严禁司祭在任职时饮酒。《旧约·肋未记》对司祭渎职进行严罚时记载: “你或你的儿
子进入会幕时，清酒或醇酒都不可饮”。饮酒也为伊斯兰教所禁止。《古兰经》上多次提到: “饮酒、赌
博、拜像、求签，只是一种秽行，只是恶魔的行为，故当离去，以便你们成功。恶魔唯愿你们因饮酒
和赌博而互相仇恨……”( 5 章 90、91 节) 不过，有意思的是，在《古兰经》中也有这样的记载: “敬畏
的人们所蒙应许的乐园，其情状是这样的: ……有酒河，饮者称快。”( 47 章 15 节)
从以上饮食禁忌来看，伊斯兰教的这些教规多是与阿拉伯当时的社会现实相适应的，是人们基于

自己的社会经验以宗教的形式所作出的反映。然而，一旦在宗教的意义上被固定下来，就更为深刻地
影响着穆斯林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，甚至成为他们一定的行为方式准则。穆斯林的饮食禁忌习惯正是
在严格遵守这些准则的前提下形成的。因此，宗教禁忌并不具有完全科学的内涵和意义，不是人们行
为的应然选项，更不能将宗教禁忌视为不可违反的“铁律”。
各种宗教都有自己的禁忌与戒律，这本身就是宗教的一大特点，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，有些宗教

禁忌与戒律已成为信教群众的风俗习惯。对此，我们需要充分地理解并加以尊重。问题在于这种尊重
是相互的，不能因为他人风俗习惯的不同，就对他人横加指责。不能只要求别人尊重自己的生活习惯
与习俗，而不尊重别人的生活习惯与习俗，甚至有意污名化他人的生活习惯与习俗。现实生活中，一
个不懂得尊重他人、不能够尊重他人的人，又怎么能够得到他人的尊重呢?
要清醒地看到“泛清真化”的真实面目。这种论调主张无论什么都要分“清真”、“非清真”，并以此作

为区分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的标准，实际上是“三股势力”在利用群众淳朴的民族感情和宗教习俗，通过各
种形式在民族文化、服饰文化、饮食文化等方面进行民族分裂思想的渗透，使生活习俗宗教化、宗教信
仰极端化。并通过对其他民族风俗饮食习惯的污名化，故意夸大不同民族之间的差异，人为制造民族区
隔，其最终的目的是破坏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。因此，不能将宗教禁忌神圣化。不应固化宗教禁忌与习
俗的关系，更不应固化某一族群同宗教禁忌与习俗的关系。在实际工作中不宜再使用“某个民族都是穆斯
林”、“某个民族是全民信教”等等之类的提法，而应当重视和考虑在实践中有序地淡化宗教禁忌。

四、要划清几条底线

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和存在的各种问题不是新疆“去极端化”工作中所面临问题的借口，在处理这
些问题时要有底线和红线。
近年来，在新疆有这样的一些声音，如，有人就认为宗教极端主义在新疆的蔓延主因是地区经济

衰落，社会矛盾丛生，是不平衡、欠公平发展刺激的产物。新疆分裂活动“是管理和贪腐所致，与内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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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些群体事件的性质一致”。这些貌似客观公正的言论给人们思想与认识带来极大的混乱，也成为极端
主义者煽动信众的说辞。我们不否认改革开放以来新疆的发展相对滞后，特别是新疆少数民族经济文
化发展遇到一些困难，在发展竞争中由于自身因素处于不利地位等。我们不否认新疆极少数官员同样
存在问题，但这不是新疆目前所面临的问题产生的根源。是不是没有这些问题，新疆的分裂势力就会
销声匿迹? 新疆就不会出现暴力恐怖活动? 新疆的民族与宗教问题就会迎刃而解? 是不是生活富裕了

暴恐活动就会消失?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。
在新疆的去极端化工作中必须明确几条底线，要划出红线:

首先，文明社会里，任何人都不能把自己的主张建立在对他人权利的野蛮侵害之上。任何人的利
益诉求和主张的表达与实现都应有一个基本界限，即维护、实现自身利益的同时须尊重并维护他人的
权利与利益，绝不能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就可以漠视他人的权利，甚至不择手段。那种为了一己之利
无视甚至肆意践踏他人权利的行径是文明社会所绝不能容忍的。
其次，文明社会里，任何人都不能以任何问题作为戕害无辜生命的借口。法治社会里任何问题的

解决都理应采取合理、合法的途径，动辄采取极端手段，通过非法途径或暴力来试图解决问题是绝不
能被认可和允许的。换言之，任何人都不能通过暴力表达自己的诉求，任何问题无论是社会问题、还
是个人问题都不能成为屠杀平民百姓的理由。
第三，文明社会里，任何人都不能以杀戮他人的生命做为实现自己进入天堂幻想的路径。《塔木

德》中指出，无论谁毁灭了一条生命，上帝便视其为毁掉了整个世界; 无论谁拯救了一条生命，上帝便
视其为拯救了整个世界。①《古兰经》中同样强调: 凡枉杀一人的，如杀众人; 凡救活一人的，如救活
众人。② 那种鼓吹“圣战、殉教、进天堂”的荒谬且罪恶的主张，是人类良知的泯灭，对法治的践踏，
对宗教教义的歪曲。试想，哪里有通过对他人生命的杀戮来实现自己进入天堂梦想的道理? 这不仅为
现代社会道德与法律所禁止，也同样是与高扬“友善”、“博爱”的宗教精神相背离。这种鼓噪“杀异教
徒进天堂”的认知与行为是对人类文明的肆意践踏，实在是丧尽天良、天理不容。
红线在于: 文明社会里，任何人都不能以“分裂”或“独立”意识对待和解决面临的社会问题。当今

社会中的问题是发展中出现的问题，要在发展中解决。当今社会中的问题也不是哪一个民族单独遇到
的问题，是全社会面临的问题，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。试图用排斥性的、对抗性的思维，用暴力和分
裂活动来解决问题，只能加剧和增添新的对立与冲突。而那种一有问题和不满就把责任推向社会、推
向政府、推向其他民族的习惯思维和做法; 那种只强调本族群的利益，只要求别人尊重自己的风俗习
惯而漠视他民族的利益和风俗习惯的行为是极其有害和极端危险的。
无视或践踏这几条底线就是对文明的挑战，就是对人权的漠视，就是彻头彻尾的犯罪。新疆的去

极端化工作需要有这样的底线思维，对各种模糊认识和错误观点坚决说“不”。那些为暴力恐怖分子寻
求解释开脱之理由的人貌似客观公正，其实不是在思想认识上糊里糊涂、毫无原则，就是用心险恶。
另外，还有两点认识需要明确和强调。其一，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地区，多种文化交汇

融合的地区，新疆各民族共同缔造了多元一体、相濡以沫、风雨同舟的中华民族大家庭，共同谱写着
灿烂的中华文化与厚重的中华历史。③ 其二，与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同步，在新疆多民族共同聚居格
局形成的过程中，汉族是两千多年来新疆任何历史时期唯一没有缺少过的民族成分，汉语、汉文是唯
一没有中断过的语言文字。④这两点认识应当成为新疆去极端化工作的基础。

( 责任编辑: 黄艳红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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